浙江工商大学

定向就业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协议书
培养单位：浙江工商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甲方）

定向就业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乙方）

定向就业研究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丙方）

经三方协商，就定向就业研究生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按照录取标准，拟录取丙方为定向就业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丙方入学前相关人事档案、工资和医疗等人事关系由乙方负责并管理，不转入甲方。

二、丙方在甲方学习专业为  会计  ，学制 2.5  年，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五年。

三、丙方在甲方学习期间须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努力学习，按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撰写工作。甲方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负责丙方的思想教育管理、业务培养和日常管理。乙方要了解丙方的思想、业务学习等情况，并予以必要的指导。

四、丙方需向甲方按有关规定交纳学费，共计 110000元（每学年 44000 元）。丙方学费在每学年开学注册前缴纳，甲方凭丙方的缴费收据给予报到注册。

五、丙方在学期间不享受甲方的研究生助学金、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等奖助政策。

六、若丙方因故需中途辍学，丙方原则上应征得乙方同意并按甲方学籍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七、丙方如要求改变就业去向，原则上应征得乙方同意。

八、有关乙丙双方未尽事宜，可由乙丙双方另行协商。

九、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名、加盖公章后生效。有效期至丙方毕业时为止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浙江工商大学　　　     乙方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丙方(学生):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（公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:                

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